
附件八 

苗栗縣民間辦理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聯合稽查紀錄表 

主 辦 者 

（私法人、團體

或 自 然 人 ） 

○○○○○○

公 司 

（ 負 責 人 ： 

○ ○ ○ ） 

自 然

人、負責

人 或 代

表 人 

性

別 

 

出 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檢查日期

及 時 間 

地 址     年 

 月   日 

 時   分 
登記或立

案 地 址  
統一編號或

登 記 字 號 
 

活 動 基 本 資 料 

活 動 名 稱  活 動 時 間  
預計參與

人 數 

活 動 性 質  
活動地址（或地點） 

申 請 範 圍 
 人 

主 管 機 關 檢     查     結     果     (  違  規  事  實  ) 稽  查  現  況 合格 不合格 待查 稽查人員 
簽 章 

活 動 權 管 局 處 

□ 現場無二條以上救災、救護車輛動線，且車輛進出動線應確保寬

4公尺以上、高 4.5 公尺以上，並派員維持該動線暢通。 

□ 活動設施阻礙相關建築物之緊急出入口或阻絕行人通行。 

□ 消防栓前後 5公尺範圍設置障礙物、停放車輛。 

□ 未於明顯處所設置大型電視、螢幕宣導或設置疏散標示圖，使參

與人員知悉活動場所進出安全路線。 

□ 未於通道或交通要道進出口適當位置，設置緊急疏散指示牌並明

顯標記，使人員均能瞭解出入口位置。 

□ 未於活動前召集工作人員（含新進人員、正式員工、工讀生、臨

時人員）辦理安全講習、實地訓練及演練及突發狀況之通報、應

變及處置措施等相關事項。 

□ 未將講習訓練成果、器材維護紀錄等製成安全管理工作紀錄備於

現場供縣府相關權管機關或單位稽核。  

□ 其他(含與活動安全維護計畫不相符事項)： 

 □ □ □  

工 務 處 
□ 未提出道路使用申請。 

□ 其他(含與活動安全維護計畫不相符事項)： 

 
□ 

 

□ 

 

□ 

 

 

 

苗 栗 工 務 段  
□ 

 

□ 

 

□ 

 
 

工 商 發 展 處 

□ 活動場地非合法建築物。 

□ 建築物逃生動線(安全梯(門)、走廊通道、緊急出口)未符規定。 

□ 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防火區劃(防火區劃破壞、廚房未設防火

區劃)未符規定。 

□ 無障礙設施、輔助器具(輪椅、助行器等)、無障礙廁所、防滑地

磚、止滑墊、扶手及安全護欄之規劃設置未符規定或與活動安全

維護計畫不相符。 

□ 未定期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 

□ 屬臨時性建築物，未依規定辦理申請。 

□ 容留人數未依內政部函頒「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要點」核算之。 

□ 其他(含與活動安全維護計畫不相符事項)： 

 □ □ □  

社 會 處 

□ 交通接駁無障礙、協助聽障者參與之各項輔具或服務、協助視障

者參與之各項輔具或服務、活動無障礙訊息宣導(含網站、活動

導覽圖或現場平面位置圖等)、特殊警示或協助措施等之規劃設

置未符規定或與活動安全維護計畫不相符。 

□ 其他(含與活動安全維護計畫不相符事項)： 

 □ □ □  

消 防 局 

□ 消防安全設備未符合規定。（違規項目：              ） 

□ 活動場所未依規定辦理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備註： 年度全

/上/下） 

□ 涉及施放專業煙火、舞台煙火或明火表演且未申請許可/報備，

違反「爆竹煙火管理條例」、「苗栗縣爆竹煙火施放管制自治條

例」、「明火表演安全管理辦法」及其相關規定。 

□ 其他(含與活動安全維護計畫不相符事項)： 

 □ □ □  



衛 生 局 

□ 未訂定緊急救護計畫(並含必要事項)。 □是；□否 

□ 醫護站之設置與活動安全維護計畫不相符、無明顯標示。 

□ 供應食品攤商清冊、配置與活動安全維護計畫不相符、其他事項

未確實執行。 

□ 禁菸場所、接駁車或遊園車未設置禁菸標示、提供吸菸之有關器

物。 

□ 戶外非禁菸場地卻未設置定點吸菸區或設置菸灰筒。  

□ 活動前講習訓練未包含宣導基本防疫安全及突發疫情之應變處

置方式、無設置防疫安全聯絡人及專線。 

□ 其他(含與活動安全維護計畫不相符事項)： 

 □ □ □  

警 察 局 

□ 未依活動人數、性質及活動需求設置現場秩序維護人員(含人員

聯絡名冊)。 

□ 涉有妨礙風化(俗)行為或犯罪、違法行為。 

□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 未訂定交通管制計畫(並含必要事項)。 

□ 其他(含與活動安全維護計畫不相符事項)： 

 □ □ □  

環 保 局 

□ 未自行設置垃圾桶並進行分類。 

□ 未設有專人定時整理垃圾桶及周邊環境清潔。 

□ 活動結束後未自行安排專人進行場地復原清潔、清除廢棄物。 

□ 未依實際需求及人數評估設置流動廁所，並有專人定時清潔。 

□ 噪音防制申請文件未包含必要項目，並規劃專人全程監控彩排及

活動期間噪音量管理工作。 

□ 有造成環境污染之疑慮(如水污、空污或其他環境污染態樣情

形）。 

□ 未做好防治環境污染工作。 

□ 其他(含與活動安全維護計畫不相符事項)： 

 

□ 

 

違反環保法令者。 

 □ □ □  

活 動主辦者具結 

本活動經苗栗縣政府○○○年○○月○○日○○○字第○○○○○○○○○○號函，准予許可/報備。 

上列事項經查與事實相符，檢查人員於活動場地執行檢查時，並無不法行為，特此具結。 

            負責人或現場工作人員：                                簽章： 

【註】活動內容及安全維護計畫如涉本府及其他局處依其目的事業主管事項，請自行增減本表格欄位並依其部分進行稽查。 


